
关于实施2018年上海市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、各位执业药师和从业药师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落实“实施健康中国战略”、“办好继续教育”

的要求，本市将于2018年5月至12月开展执业药师、从业药师继续教育。自2018年起，

上海市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将全部采用信息化身份识别卡“一卡通”管理方式，使继续

教育服务更加高效、便捷。参加继续教育的学员在缴费、选课、学分申请、打印学分

凭证等方面均可通过网上操作完成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对象：执业药师（含2017年执业药师考试合格人员）。

二、培训内容：药事管理的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和规范文件；职业道德准则、职

业素养和执业规范；药物合理使用的技术规范；常见病症的诊疗指南；公众健康管理；

医药新理论、新知识、新技术、新方法、新动态等。

三、学分规定：：每人每年须完成15学分，培训费300元。抵扣学分的，必须在缴

费前携相关材料到协会确认。

四、培训形式：面授、函授和网授。选函授课程的学员必须到协会领取教材。

五、培训须知：详见附件《2018年上海市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操作指南》。各位学

员务必仔细了解《指南》中的具体操作顺序、步骤、要求及注意事项。

六、身份识别卡制作办理：未办理身份识别卡以及2017年办了识别卡但在上课签

到时不显示个人信息的执业药师和从业药师，请本人于4月9日～4月22日期间（包括双

休日），携带身份证到柳州路615号2号楼三楼进行办理。

七、协会工作时间、地点和咨询电话

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四，上午9:00～11:30    下午1:00～4:00

          星期五，上午9:00～11:30。

法定假日及星期五下午对外不办理业务。

地点：柳州路615号2号楼三楼。 咨询电话：64516320   645163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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